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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5年6月12日以电话、书面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5年6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7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额度为人

民币3,000万元的授信，授信期限为1年。 公司同意为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的

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1亿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为3-5年，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公司同意为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

司上述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局授权营运总裁钟征宇先生根据古马岭金矿融资安排

及古马岭金矿实际情况，在担保期限内处理上述担保的具体事宜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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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担

保事项：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和公司”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授信，授信期限为1年。 本公司同意为其在上述授信额度内

的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古马岭金矿”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吉林省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为3-5年，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本公司同意

为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董事局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7人。 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大地和公司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05月17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塘家社区东江科技工业园J栋七楼

4、法定代表人：裘新铭

5、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6、经营范围：组装电机、控制设备的生产；电机、控制设备、电子产品的软件、硬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

售、安装（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安装项目凭上岗资格证书经营）；提供新能源汽车的系统

集成；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项目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7、大地和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

4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5,776.61 20,125.99

负债总额

17, 746.34 13,980.26

净资产

8,030.27 6,145.73

2015

年

1－4

月

2014

年

营业收入

6,910.91 7,581.44

利润总额

2,208.18 573.11

净利润

1,886.54 530.81

本公司持有大地和公司51.56%的股权，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裘新铭、袁俊、王波等9位自然人持有大地

和公司48.44%的股权。

（二）古马岭金矿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8月7日

3、注册地址：集安市大路镇古马岭村

4、法定代表人：周卫国

5、注册资本：19,500万元

6、经营范围：黄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古马岭金矿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8,521.53 34,823.14

负债总额

22,295.81 18,501.18

净资产

16,225.71 16,321.96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96.28 -649.72

净利润

-96.28 -649.72

本公司持有古马岭金矿68%的股权，自然人孙连仁持有古马岭金矿32％的股权，该股东与本公司无关

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为确保大地和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为1年的

授信合同的履行，本公司同意为其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目前，本公司尚未签署为古马岭金矿本次贷款提供担保的协议。 本公司董事局授权营运总裁钟征宇

先生根据古马岭金矿融资安排及古马岭金矿实际情况， 在担保期限内处理上述担保的具体事宜并签署担

保相关文件。

四、董事局意见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

1、 大地和公司本次申请的授信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及日常经营。 大地和公司的其他股东裘新铭、袁

俊、 王波等8位自然人同意按本次担保金额的46.86％（即1,405.80万元） 出具反担保函， 为本公司提供1,

405.80万元的反担保，并为本次担保承担相应连带责任。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因此本公司同意为大地和公司提供担保。

2、古马岭金矿本次申请的贷款主要用于新尾矿库建设及土地征用。 古马岭金矿公司的另一股东自然

人孙连仁同意按本次担保金额的32％（即3,200.00万元）出具反担保函，为本公司提供3,200.00万元的反担

保，并为本次担保承担相应连带责任。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本公司

同意为古马岭金矿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5年6月17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2,922.07万元，占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6.15%，其中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52,922.07万元，逾期担保余额为零。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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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时

2、召开地点：飞亚达科技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徐东升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16日-2015年6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7日9:30至

11:30，13:00时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15:00至

2015年6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39人、代表股份166,529,927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42.4%。 其中：A股股东（代理人）32人、代表股份164,471,947股，占公司A

股股份总数的52.86%；B股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2,057,980股，占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

2.5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165,035,307股，占本公司

总股份的42.02%。 其中：A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62,977,327股，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

的52.38%；B股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2,057,980股，占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2.5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31人、代表股份1,494,620股，占本公司总

股份的0.38%。 其中：A股股东（代理人）31人、代表股份1,494,620股，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

0.48%；B股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78.7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8%；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20.18%。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39,22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49.46%；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1.08%；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47.96%。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2014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15年度银行总授信额度的议案》；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15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2015-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框架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78.7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8%；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20.18%。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39,22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49.46%；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2.58%；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47.96%。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特别决

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分10项

表决）(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发行股票的数量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6、限售期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7、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8、上市地点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式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发行决议有效期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

案》(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

体事宜的议案》(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曹振女士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5,77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55%；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43%。 其中：

A股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63,716,547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9.54%；反对38,500股，占出席会议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2%；弃权716,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44%。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057,98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9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 反对38,5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 弃权716,9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

（3）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建东律师 华俊力律师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飞亚达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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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6

月2日和2015年6月6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 会议于

2015年6月17日下午2：00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号楼一楼0113会

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5年6月17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至6月17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下午15:00至6月17日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号楼一楼0113会

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

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

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54,283,86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145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264,540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0.1219%。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合计10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55,548,

40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267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434,89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0.1383%。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98,4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4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98,4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4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西怡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银行保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28,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170,3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分公司浙江怡亚通永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向绍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28,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170,3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鸿瑞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89,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 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鸿瑞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西安丈八路支行申请授信

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89,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 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黑龙江省怡亚通万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哈尔滨兆麟

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28,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170,3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上步支行申请

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28,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170,3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鞍山市怡安汇金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鞍山市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28,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170,3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丰和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九如

路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28,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170,3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西安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89,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 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明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

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89,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8,5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 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海能达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

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28,0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170,3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议案七中授信银行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36,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4%；反对161,8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中议案五中相关内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336,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4%；反对161,85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98,4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4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84,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15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5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46%。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98,4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4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84,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15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5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46%。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认购俊知集团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5,498,4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9%；反对50,0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7

日


